
附件 1 

 

“普惠金融·青春践行”大学生社会实践竞赛 

实施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助力发展普惠金融，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学科优

势，增强当代大学生的使命意识、责任意识，为大学生创造社会实践

和实习锻炼的机会，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

特此设立“普惠金融·青春践行”大学生社会实践竞赛（以下简称“竞

赛”）。 

第二条 本活动面向全国部分金融财经院校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开

展。 

第三条 本活动遵循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。 

 

第二章  竞赛组织 

 

第四条 基金会为活动主办单位，全面负责统筹竞赛全程的策划、

组织、监督与总结，保障赛事公平高效运行。基金会会同承办单位组

织设立评委会，基金会“金融教育公益项目评审专家库”成员需在评

委会中占比不低于 70%，负责赛事评审工作。基金会金融教育部负责

赛事日常工作。 

第五条  基金会招募高校或相关单位作为承办单位，负责竞赛的

评审阶段的组织工作等。 

 



第三章 竞赛形式 

 

第六条 6 月，基金会结合当年金融领域热点内容，确定当年竞

赛主题并面向各院校发布竞赛通知。 

第七条 竞赛设置 A、B 两个组别。A 组对象为教育部规定的本

科类院校学生（含研究生）；B 组对象为高职（高专）院校学生。 

第八条 竞赛分为校内选拔赛、初赛和决赛。基金会根据实际情

况确定进入初赛和决赛阶段的名额。 

第九条 9 月，调研结束后，各学校自行组织校内选拔赛，将报

告内容与调研主题不符、字数不符合要求、未按照指定格式撰写等不

满足参赛条件的调研报告淘汰后，择优提交评委会评审。 

第十条 评委会将根据竞赛要求进行复审，审核通过者剔除报告

封面院校信息后进入初赛阶段。 

第十一条 进入初赛阶段的调研报告由评委会进行线上评审，其

中每篇调研报告取各评委评分的算术平均数为最终成绩从低到高进

行排名。基金会根据比例确定进入决赛的团队（一等奖、二等奖）与

三等奖。 

 第十二条 10 月-11 月，进入决赛阶段。由团队成员进行现场展

示与答辩，根据评委现场打分排序确定一、二等奖。 

 第十三条 决赛评审阶段由评委会根据评审规则进行评选，评审

过程中采取本校回避原则。 

 

第四章  竞赛要求 

 

第十四条 各学校相关部门组织学生自行组成调研团队，由指导



教师带领开展实地调研。每个团队成员不多于 7 人（含 7 人），指导

教师人数不超过 2 人（含 2 人）。 

第十五条 调研报告中应包括社会实践的时间、目的、调研过程

（包含日程安排和实践照片，真实反映调研活动）、调研数据及分析、

发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、结论或体会等，报告正文字数不少于 5000

字且不多于 10000 字。 

第十六条 参赛作品应为参赛团队的原创作品，需提交查重报告，

查重率在 15%以内，超过者取消参赛资格。 

第十七条 调研报告除首页，正文中不得出现任何学校、教师及

学生姓名、团队名称等信息，否则取消资格。 

第十八条 作品以学校为单位提交，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视为放

弃。 

 

第五章  奖项设置 

 

第十九条 活动设有调研报告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和优秀指

导教师奖。 

第二十条 决赛决出各级别奖项和优秀指导教师。 

一等奖，每个团队获得奖金 5000 元；二等奖，每个团队获得奖

金 3000 元；三等奖，每个团队获得奖金 1000 元。 

优秀指导教师由专家评审决出，颁发奖励荣誉证书。 

 

第六章 附则 

 

第二十一条  在比赛中存在异议者，可在决赛阶段向评委会提出。 

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，为竞赛实施基本准则。

未尽事宜，以基金会通知为准。 

第二十三条  本办法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金融教育部负

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
